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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 2024 年会暨种植牙相关骨增量技
术学习班参会协议 

 

本参会协议(“协议”)由下列甲乙方签订: 
甲方: 安徽省口腔医学会 

法定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69号 
乙方: 

法定地址: 
 

鉴于： 

（1） 甲方是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成立的学术性、公益 
性、非营利性法人社团； 

（2）乙方是一家在中国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口腔类医疗器械，支持 
口腔医疗专业人员的培养和先进医疗技术的研究及传播； 

（3）乙方申请参加甲方主办的本协议所述的学术会议，甲方接受乙方的参会申 
请； 

（4）本协议所指的参会的定义为参加展会、租用展位、预定广告、发放品牌宣 
传和促销资料，陈列品牌标志等。 
 

本着协商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双方达成活动合作 
协议,具体如下: 

第一条   会议说明 

1、会议名称：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 2024 年会暨种植牙相关骨增
量技术学习班 

2、会议描述：为促进安徽省口腔种植事业发展，增加学术交流，经安徽省口 

腔学会批准，拟定于2024年10月18日-10月20日， 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2024年安徽

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 2024 年会暨种植牙相关骨增量技术学习班。会议

将推动我省口腔种植学科发展和科技创新，增进同仁间学术交流。 

3、会议时间：2024年10月18日-10月20日， 10月17日下午会议注册 
4、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安徽饭店 
 

第二条    参会费用的支付 

根据普通和贵宾展位种类不同，乙方向甲方提供展位费人民币 伍仟元～

壹万伍仟元或贰万元～叁万元 ,用于学术会议支持,以转账方式支付，转账备

注： 2024年口腔种植专委会年会赞助单位展位费。甲方向乙方提供加盖学会财务

章发票。 

帐户: 安徽省口腔医学会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屯溪路支行 
账号: 34132300001817012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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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作为本次学术会议的主办单位，负责整个会议的策划、筹备及组织开展， 
并保证项目的顺利完成； 

2、甲方有权独立确定特邀报告专家的资格和名单，乙方无权干涉； 

3、甲方应保证活动顺利进行，并在活动过程中与乙方保持相关联系；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作为学术会议的参会单位，主要负责协助会议组委会筹办本次项目； 

2、乙方不得向参加会议的代表及专业人士给付任何现金或物品以影响其专业判 
断； 

3、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预定的展位转租或分租第三方，在会议展览规定 
的结束时间前不得以任何理由或籍口撤走展品； 

4、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在甲方认为遮挡光线，或者有碍观瞻的公共场所，或者 

在出入口通路， 或者影响到其他别的参展商的地方陈列展品。危险材料不得展出， 

也不能带入展厅； 

5、乙方需严格遵守展厅有关安全消防的各项规定，在布展、展览、撤展期间， 

乙方的展品、个人财产及人身安全均自行负责；展位搭建等应满足展厅的安全要 

求； 如因乙方责任造成展厅设施或第三者的人身、财产损失，由乙方承担相应的 

责任； 

6、乙方须遵守甲方、展厅或有关部门的规定。准时参会、离会，不得影响会议 

正常进行。会场展厅内不得大声喧哗。如乙方严重违反有关规定，且不听劝阻者 

甲方可以取消乙方招商项目。临时增加项目需双方协商认可后方能实施。 
 

第五条 承诺 

1、甲方承诺，其拥有举办此次学术会议的相关资质，并将遵守适用于本次学术 

会议的法律规定。若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该学术会议需得到相关政府 

部门的审批，则甲方承诺已获得该等政府部门的批准。 

2、甲方承诺，本次学术会议仅为学术目的而举行。乙方于本协议项下支付的参 

会费将仅用于本次学术会议及甲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之目的。甲方确认乙方根 

据本协议所作的付款的任何部分，均不会用于直接或间接向政府官员或医疗保健 

专业人士支付或授权支付任何款项或者意图提供任何好处，以不恰当的影响或者 

收买政府官员或医疗保健专业人士。 
 

第六条 审计权 

1、甲方应按乙方要求向乙方提供与本会议有关的记录文件及信息供乙方审阅。 

2、乙方认为必要时，有权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乙方参会费用的使用 

情况进行审计。甲方对乙方的审计要求应当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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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违约与责任 

1、如因甲方单方面原因取消全部或部分参会项目，甲方需将相应的参会费退还 
给乙方，或与乙方共同协商其它解决方案。 

2、如因乙方单方面原因取消全部或部分参会项目，乙方应在决定作出之日起三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并应向甲方支付涉及取消项目的已交款项的[20%]作 

为违约金。 

3、甲方在收到乙方取消参会的通知后，有权取消向乙方提供的相关的参会机会。 

4、乙方如不能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各项参会费用，且无任何书面说明，甲 

方有权拒绝向乙方提供其所申请的参会项目，并要求乙方按会议规定支付未付款 

部[20%]作为违约金。 

5、如因不可抗力的因素的发生，包括天灾、爆炸、自然现象、火灾、动乱、道 

路封锁、港口禁运、政府行为等或其它类似的超出执行方预测和控制能力以外的 

事件，而使任何一方无法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受影响方应在事件发生后三日 

内通知另一方，本协议同时推迟履行。在协议推迟期间，双方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推迟期超过15日，协议自动终止。在这种情况下，甲方有权从乙方已支付的参

会费中扣除部分费用用于支付由于乙方申请参会引发的会议开支。 

第八条 其他补充条款 

1、协议各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应当遵守中国所有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行 

业准则的要求。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各方如经协商后仍有争议并 

无法调解，则向各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由甲方出具的会议招商章程/通知、参展单位展览手册、各轮会议通知和其他 

附件构成本协议的一部分， 与本协议的条款一样具有相同的约束力。若前述文件 

的内容与本协议条款不一致，则以本协议条款为准。 

3、本协议经双方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即生效，至各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为 
止。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章）
 

联系人 

日期 

 

乙方（签章）
 

联系人 

日期 


